
 

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附加第三者故意不当行为保险条款 

兹经双方约定，故意不当行为将不影响本保险合同效力，除非该行为是由被保险人的高级管理人员（应

为该已确定不当行为的管理层或责任部门负责人）亲自实施或在其直接命令下实施的。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

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